【114.11.05稅務訊息】                     
1.列報醫藥及生育費列舉扣除額，依法應扣除受保險給付金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2目之3規定，申報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的醫藥費及生育費，以付與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為限。但受有保險給付部分，應自列報之醫藥費及生育費用中扣除。
    舉例：日前查獲一案例，甲君於申報113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列報支付A醫院醫療費用333萬元，查核時發現該醫療支出受有保險公司醫療保險給付333萬元，因甲君未於申報時扣除保險給付部分，遭核定扣除保險給付並補徵稅額。
      提醒民眾每年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在列報扣除醫藥及生育費支出時，如該支出有受領保險給付，務必以扣除受領保險給付後金額列報，以免遭國稅局剔除補稅。(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 綜所稅股 游小姐：（04）24852934轉222)
 
2.出售舊制房屋應按實際成交金額及成本，核實計算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民眾出售104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或105年以後繼承但被繼承人係104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之房屋，屬於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應以實際成交金額及取得成本核實計算財產交易所得額，併入個人出售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不得逕按財政部訂定之財產交易所得標準計算申報。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規定，財產交易所得應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或繼承或受贈時之時價)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故個人出售舊制房屋時，應依上開所得稅法規定核實計算財產交易所得，併入出售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如因民眾無法提示證明且稽徵機關亦未查得交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或原始取得成本，稽徵機關才會按財政部每年訂定「各年度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計算所得額。
  舉例：甲君於112年度出售103年取得之新竹縣房屋，因出售房地總成交金額超過新臺幣(下同)3,000萬元以上，申報出售該房屋的財產交易所得時，逕依實際售價按出售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占公告土地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總額之比例計算歸屬房屋之收入，再以該收入之17%計算財產交易所得133萬餘元。嗣經該局輔導甲君依前揭所得稅法規定，以實際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重新計算財產交易所得應為496萬餘元，甲君經輔導後自動補報並補繳稅款113萬餘元。
        提醒不動產交易已有實價登錄成交金額可供查詢，請民眾於出售屬舊制房屋時，應以實際成交金額及取得成本計算申報財產交易所得，並妥善保存相關憑證，切勿心存僥倖，以免因短漏報所得額致遭補稅及處罰，得不償失。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 綜所稅課 謝千侑：（04）7274325轉203)
3.私人間買賣未上市（櫃）股票更正證券交易稅報繳資料有眉角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私人間買賣未上市(櫃)股票繳納證券交易稅時，若發生報繳資料錯誤或誤繳、溢繳情事，可向國稅局申請更正或退稅，以維護自身權益。
        股票持有人非透過證券商或集中交易市場交易，而直接將股票轉讓給他人，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證券交易稅的代徵人為受讓證券人（即買方），由受讓證券人依法代徵並繳納證券交易稅。爰此，若繳款書上填報的成交價格、總額、買賣雙方資料有誤，應由代徵人會同證券出賣人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證券買賣雙方身分證正反面或營利事業、機關團體設立變更登記表影本、買賣契約、價金收付憑證及其他證明文件，連同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代徵人收執聯、出賣人收據聯及存證聯正本，向代徵人地址所在地國稅局申請更正或退稅。
        提醒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受讓證券人如已依法代徵並繳納稅款後，不得申請變更代徵人。私人間買賣股票，應妥善保存買賣契約、收款憑證及繳款書等文件，並於繳稅前確認成交金額等相關資料。
  (北區國稅局銷售稅組  蔡股長：（03）3396789轉1280)
4.分配中獎彩券獎金，若無法證明集資購買，恐會被認定為贈與行為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集資購買公益彩券若中獎了，分配中獎獎金需備妥相關出資證明文件，才不會被國稅局認定為贈與行為而課徵贈與稅。
  問：近來接獲民眾詢問，跟親友一同集資購買公益彩券，假若幸運中獎，分配獎金  
  時，是否會被國稅局課徵贈與稅？該局表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該法所稱贈與，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之行為，與集資分配獎金不同。
      該局說明公益彩券若連續幾期摃龜累計高額頭獎獎金時，民眾為了增加中獎機會，常會相約親朋好友們集資購買彩券，若幸運中獎，所獲配之中獎獎金按出資額比例分配，此行為雖非屬贈與，免向戶籍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贈與稅，惟若遭檢舉或調查時，民眾仍應提出集資購買證明文件，方能舉證集資之事實。
      該局進一步說明，民眾集資購買公益彩券應自行留存集資購買之證明文件(如：出資者姓名、購買日期、購買地點、足資證明已支付款項等文件)，並建議可拍照提供予各出資者留存備查，不僅可作為獎金分配依據，亦可提供日後國稅局查核審認。
      提醒民眾集資中獎獎金分配完畢後，開心之餘，如欲與親友分享這項喜悅，並規劃將部分獎金贈與他人時，應留意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後30日內，向主管機關辦理贈與稅申報，以免受罰。
  (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 營所遺贈稅股 曹程豫：（04）22612821轉107)
5.違約金與賠償款須依性質判斷是否開立發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業人於交易過程中所收受的違約金或賠償款，是否應開立統一發票，應視該款項是否與銷售貨物或勞務有關而定。
      該局說明，屬銷售行為取得之賠償款：若賣方因銷售貨物或勞務而取得買方支付的賠償款，性質與銷售收入相關，應併入銷售額並開立發票申報營業稅。非屬銷售額之賠償款：若係買方向賣方請求之賠償款，屬於對實質損害的填補，並非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取得之對價，無須課徵營業稅，亦免開立發票，可僅以收據處理。
      該局進一步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6條規定，銷售額係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收取之一切代價及附帶費用。例如，營業人延遲付款，供應商加收利息，此利息屬於營業收入，應開立發票。若供應商交付瑕疵貨物造成買方損失，供應商支付之賠償金則屬補償性質，非銷售額範疇，不課徵營業稅。
      提醒倘若營業人因銷售貨物或勞務而取得之違約金或賠償款，未依規定開立發票，建議在未經檢舉或稅捐稽徵機關、財政部指定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主動向所屬國稅局補報補繳並加計利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得免予處罰，以避免爭議。(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 銷售稅課 廖柏豪：（04）22588181轉333)
6.民眾可以持非全民健康保險特約私立醫療機構開立之醫療收據列報綜合所得稅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辧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持有非全民健康保險特約私立醫療機構開立之醫療收據列報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須注意要符合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為限，但如受有保險給付或政府補助部分，則不得扣除。
      該局說明，日前接獲許多民眾抱怨自費就醫，該診所因非全民健康保險特約之私立醫療機構，所持之醫療收據無法列報醫藥費扣除額，損害報稅權益。為維護民眾就醫報稅權益，財政部於114年5月28日修正「財政部認定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審核要點」，放寬申請適用對象及條件，符合財政部認定者，民眾可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之稅務資訊查詢「經財政部核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診所）名單」，確認就醫或看診之私立醫療機構是否符合列報扣除規定，以利正確申報綜合所得稅。
      該局進一步說明，本次審核要點修正重點：(一)申請適用對象從醫院及診所放寛增加物理、職能、語言、心理治療所、聽力所及助產機構。(二)申請年度前一年依法按帳簿憑證資料及實際所得額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且無重大違章。(三)申請時程為前年度所得稅法定或依法展延結算申報期間屆滿次日至當年度12月31日止。
        呼籲符合上開適用條件非全民健康保險特約的私立醫療(事)機構，請踴躍申請，申請經認定為會計紀錄完備正確者，且自認定適用年度起3年內均依法設帳、申報及繳清稅款，可適用書面審核並免列為選案查核對象，亦同時維護民眾就醫報稅權益。(中區國稅局竹南稽徵所 綜所稅股 陳小姐：（037）460597轉213)
7.適用擴大書面審核案件，務必申報正確稅務行業標準分類，以免遭調整補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適用擴大書面審核的案件，若經稽徵機關抽查且無法提示帳簿憑證覈實認定所得額，將依查得資料或適用的稅務行業標準分類依財政部頒訂的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計算所得額及應補徵稅額。
      該局說明，營利事業在辦理稅務申報時，務必依自己實際經營的營業項目來申報適用的稅務行業標準分類，若申報不實或申報錯誤，將被列為抽查對象，若抽查時無法提示帳簿憑證覈實認定所得額，將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計算所得額。
  舉例：甲公司結算申報書列報製造業的營業成本表，但申報之稅務行業標準分類為批發買賣業，經列入抽查後發現甲公司有工廠登記證，且依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錄列有廠房及生產設備，應為製造業。因甲公司無法提示帳簿憑證供覈實認定所得額，該局遂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按稽徵機關查得之稅務行業標準分類參照財政部頒訂的同業利潤標準計算其所得額，經核定應補繳稅額新臺幣15萬8千餘元。
  (中區國稅局員林稽徵所 營所遺贈稅股 陳巧秤：（04）8332100轉102)
 
8.營利事業對大陸地區捐贈 需經許可才可列報費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9條規定，營利事業對大陸地區之捐贈，應經大陸委員會許可，並應透過合於所得稅法第11條第4項規定之機關或團體為之，同時取得該等機關團體開立之收據，始得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
      該局說明，近來因大陸地區遭遇洪災，如營利事業欲對大陸地區捐贈，請留意該項捐贈應經大陸委員會依據所得稅法及相關規定審核許可，並透過合於規定之機關或團體進行捐贈，如未經許可，或直接對大陸地區捐贈者，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提醒營利事業於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如有申報對大陸地區之捐贈，應遵循相關法令規定，以免被調整補稅。
  (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 營所遺贈稅課 陳明慶：（04）22588181轉119)
9.營利事業當年度未分配盈餘減除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所稱「以往年度之虧損」，包含86年度以前年度之虧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規定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時，可減除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所稱「以往年度之虧損」，非僅限於87年度以後之累積盈虧，亦包含86年度以前之累積盈虧。
        該局查核某公司111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案時，發現該公司111年度稅後淨利43萬元，資產負債表帳載累積盈餘37萬元，卻申報減除彌補以往年度虧損43萬元，該公司主張其86年度以前累積盈餘為83萬元，87年度以後累積虧損為46萬元，因未分配盈餘申報自87年度開始，故應僅就87年度以後之累積虧損申報減除。惟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8條之10第1項規定，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是指截至上一年度決算日止，依商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規定處理之待彌補虧損數額，非僅限於87年度以後之累積盈虧，亦應包含營利事業截至86年度以前之累積盈虧。因該公司截至111年度止之帳載累積盈虧有盈餘37萬元，爰尚無應彌補之以往年度虧損，致未分配盈餘申報書減除項目「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多計，短漏報未分配盈餘，除補稅外，並依所得稅法第110條之2第1項規定處以罰鍰。
        提醒營利事業以未分配盈餘彌補虧損時，要注意應彌補之虧損數計算是否正確，並依稅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以免稽徵機關查核時調整補稅並裁處罰鍰。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服務。
  (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 營所遺贈稅股 卓佩君：（05）6338571轉108)
10.變更保險單要保人為他人，除要申報贈與稅，注意如有特定情形也要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實務常見民眾以自己為保險要保人，子女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購買保單，嗣後將要保人變更為子女，應依規定申報贈與稅，若父母於變更要保人為子女後2年內死亡，繼承人亦應將保單之價值併入被繼承人遺產總額申報遺產稅。
        該局進一步說明，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條第2項規定，將自己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同意接受，即構成贈與行為，而變更保單要保人屬於權利價值之移轉，故依法應申報及課徵贈與稅；另依同法第15條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2年內將財
    產贈與民法第1138條及第1140條規定之各順位繼承人及該各順位繼承人之配偶之
    財產，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應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故被繼承人於死亡前2年內，如變更保單要保人為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及各該親屬配偶，應將被繼承人死亡日之保單價值，併入被繼承人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舉例：A君以本人為要保人，並以兒子B君及女兒C君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向保險公司購買2張保單，嗣將2張保單之要保人各變更為B君及C君，變更日之保單價值合計新臺幣400萬元，A君應於要保人變更日後30日內，申報及繳納贈與稅；又若A君於要保人變更日後2年內死亡，繼承人亦應按A君死亡日該保單價值併入A君遺產總額申報及繳納遺產稅。
  (高雄國稅局苓雅稽徵所 洪瑞華 股長：（07）3302058 分機6240)
11.中獎發票字跡模糊或破損不全如何領取中獎獎金
  問：最近有網友分享，將中獎發票放在口袋裡，因天氣炎熱工作流太多汗，導致發票模糊，連QR-code也看不清楚，大嘆中獎獎金飛了!統一發票中獎是許多民眾的小確幸，但如果發現中獎發票字跡模糊或破損不全該怎麼辦?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您若發現中獎發票破損不全或模糊不清，可持該發票正本回到原開立發票的商家請求協助，經商家確認該中獎發票與存根聯（或存根檔）記載事項相符無訛後，「傳統發票」由商家提供蓋有統一發票專用章的存根聯影本，中獎人即可持該存根聯影本及中獎發票正本至代發獎金單位兌領獎;如果是「電子發票」，則由商家提供加註「補印」二字的電子發票證明聯，中獎人併同原電子發票證明聯至代發獎金單位兌領獎。
      為避免發票遺失或毀損錯失中獎機會，該局鼓勵民眾，於購物消費時多使用雲端發票載具（如手機條碼、會員卡等）儲存雲端發票，除可減少紙張浪費外，還可以自動對獎，更多1次中獎機會，雲端發票專屬獎項，114年5-12月期每期100萬元獎30組、2千元獎1萬6千組、800元獎10萬組及500元獎315萬組，如有設定匯款帳號還可享受中獎獎金自動匯款的便利，不會錯過成為千萬富翁的機會。(南區國稅局銷售稅組 李組長 06-2221041)
12.購買新汽機車，同時報廢舊汽機車，最高可享退還貨物稅10萬元！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自114年9月7日起至119年12月31日，購買新小型小客車及新小型機車，同時報廢舊汽機車者，最高可享退還貨物稅新臺幣（下同）100,000元優惠。
      該局說明，為鼓勵報廢或出口中古汽機車並換購新車，以活絡買氣、振興車輛相關產業及就業人口，且兼顧節能減碳，114年9月5日修正公布貨物稅條例第12條之5，自同年9月7日起，除原有中古汽機車汰舊換新可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外，購買新小型小客車及新小型機車亦可享有退還貨物稅優惠。
      該局指出，民眾購買汽缸排氣量2,000cc以下之新小型小客車及150cc以下之新小型機車，只要在114年9月7日以後完成新領牌照登記，可分別享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50,000元及2,000元優惠。若同時符合報廢出廠10年以上且持有1年以上之中古汽車或出廠4年以上之中古機車汰舊換新減徵退還貨物稅規定，可再申請退還貨物稅分別為50,000元及4,000元。新購小型汽機車及汰舊換新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合併計算後，以新車之應徵貨物稅額為限，最高分別可退還100,000元（50,000元+50,000元）及6,000元（2,000元+4,000元）。
  (臺北國稅局銷售稅組黃股長；電話：2311-3711分機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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